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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标准体系构建的思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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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物是具备现实与历史价值的民族瑰宝，也是传统优秀文化当中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物保护必须要依托优

秀的保护标准，从整体出发保证保护标准体系可以得到有效落实，有着较强完善性，这样才可持续增强文物保护质量与力度。

基于此，本文就针对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建设弱点进行分析，全面探索文物标准体系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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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物保护标准是保证文物行业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的基

础，也是提升文物保护质量的重要手段。自我国文物保护标

准化委员会在2006年正式成立之后，文物保护标准修订以及

完善工作快速展开，相关专业人员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制

定一批专属的行业和国家标准，在文物保护管理以及行业能

力提升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但是，在实际

开始中保护标准工作制定也出现割裂问题，此类问题对于标

准实施难免会产生制约。需要对其进行研究，不断针对文物

保护标准体系进行改进与完善。

一、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建设上存在的薄弱点

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建设的最关键、最核心目的就是全面

解决保护工作开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一般需要针对文物保

护活动、文物保护体系这两项内容展开分析与研究，明确体

系具备的开放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及时补充全新的内容。

对于标准体系建设，从文物分类层面分析，需要综合考量文

物的时代、质地、区域、形态、功能、民族以及属性等特

点；从历史层面分析，文物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不断增

多，为此需要及时增加各种全新的内容[1]。

为保证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建设有着合理性，必须要严格

依托文物学科体系来明确相关理论知识，将文物学习体系当

作支撑点，不过这一学科体系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时，不仅

包括自然与社会学科，还包含建筑学、历史学、法学、地理

学、经济学、物理学、材料学、档案学、化学、信息学以及

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内的知识点，而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和影响，与文物学科有关的额基础研究工作发展比较缓慢，

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完整、一体化的学科，这也给文物保护

以及标准体系建设带来一定困境[2]。此外，要想确保文物保

护可以有制可依，就必须要清晰明确标准体系建设边界与范

围。但是在行业内部因为文物保护较为复杂，这也造成子体

系边界无法全面划分、层级不够清晰。因此，在标准体系构

建过程中必须要明确规定不同子体系，尽可能构建完整的标

准体系框架，清晰文物保护工作实际开始概念与范围[3]。

二、文物保护标准体系构建与完善措施

文物标准体系的建设涉及的学科较多，有着内容庞大、

研究难度较高的特征，对于标准体系的完善需要尽量展开深

入挖掘，依托时代特征进行适当细化，保证标准体系有着全

面和完整性特征，以下就从标准体系构建原则、文物保护理

念、管理制度、建设要点等几个方面分析。

（一）明确文物保护标准体系构建原则，保证标准体系

清晰度

在保护工作开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保护的文物

将会不断增多，这也使得标准体系的完善与建设在短期内很

难彻底实现，要长时期开展。因此，在标准体系构建中尽量

避免采取“自上而下”的构建原则，需要依据“先局部后整

体、从下往下”的建设原则，通过不断梳理内部关系，先明

确局部化的子体系后持续进行整合与改进。具体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可以构建局部子体系。一些学科当中本身就存在

成熟的体系与机构，有着共同以及重复的工作流程和内容，

工作经验十分丰富[4]。在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全面建设时，可

以从这一方面出现，构建专属文物保护的标准子体系。其

次，从下到上实施工作最关键目的就是保证标准体系建设成

效可以得到强化。为此，需要先结合底层工作建立小范围的

体系，这一体系数量比较少、边界十分清晰、容易定性，能

够充分提升子体系落实质量[5]。最后需要全面、深度挖掘层

次规律。文物体系建设涉及的内容较多，存在重叠与交叉的

特征，这也对文物标准体系带来与一定困境，为保证标准体

系建设合理性。在构建上需要将工作中心放置在文物保护具

体要求上，明确掌握保护工作适用范围，避免因为需要扩大

适用度而造成标准内容溢出，或者因为随意的扩大局部经验

而造成标准制定较为片面，要全面依托“循序渐进”的实施

原则，以此来获取事半功倍的构建效果。

此外，还需要充分遵循系统性、计划性以及科学合理性

的构建原则，明确不同文物保护目标以及保护内容，明确不

同标准关系，让专业标准子系统可以获取明确、合理目标，

尽可能与现实相结合，做到权责清晰、层次恰当。

（二）依托文物保护基本理念，保证文物保护可以标准

化实施

文物保护是一项需要系统化开展的工作，在近年来我

国对于文物保护理论知识以及实践策略研究不断深入，并形

成完整以及专属的保护理念，集中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避免改变文物原状，在修缮、使用、迁移以及保养过程

中不可以随意移动文物，在保养以及修复文化中要尽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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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原有的特征和形态。二是需要让干预尽量缩小，要尽量

结合文物安全需求采取相应保护策略，以延续现状、最大成

缓解损失为目标，采取预防性、科学的保护。三是要慎重考

量保养方式，一般不提倡进行原址重建，要尽量结合文献资

源以及考古等通过模型、图片或者三维虚拟等手段展示文物
[6]。四是确保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原则，需要尽量确保文物的

工艺、材料以及设计与其能够反映的历史、社会等信息真实

性有一定关系。通过明确各种文物保护理念，可以为文物保

护标准体系的全面构建奠定一个优异基础，让标准体系建设

可以与文物保护工作要求相符合。

（三）完善管理机制，明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为保证文物保护工作可以高质量开展，持续提升文物

保护标准体系建设效率以及完善性，区域有关政府部门需要

不断强化资源整合力度，详细树立文物管理规定以及相应标

准，针对文物保护现状构建有关的管理机制。首先，各级政

府机构需要发布专属的指导文件，协调管理文物保护、历史

文化、城建规划等各个部门存在的矛盾，强化文物保护与

其他各个部门之间沟通与协作力度，若是发现存在文物被破

坏的情况，由文物保护与城建、文化、公安等各个部门进行

联动，全面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和活动，配合文物保护工作实

施，形成一个完整、优异的保护网络，以此来确保文物保护

标准可以得到高质量落实[7]。其次，为避免标准体系构建缺

乏依据，还需要不断强化对法律法规以及责任制度规定完善

力度。法律责任的建设就是为保证人们能够避免出现不合理

的行为，针对自身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以此来让保

护标准可以得到全面实施。最后，落实相应的责任是构建文

物保护标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确保管理制度能够落

实的首要条件。现阶段，我国文物保护中行政管理体制基本

原则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结合条块、分级进行复杂、所属地

展开管理。由国家相应的文物局针对全国问题以及博物馆工

作进行管理；地方有关文物保护机构负责针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努力展开“五纳入”保护，即纳入社

会发展规划、纳入经济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纳入管理机制

改进优化、纳入财政预算、纳入责任机制当中，在基层县或

者地区则需要着重强化区域保护机构文物保护意识、能力，

以此来为文物保护标准体系高质量、全方位建设奠定一个优

异的管理机制，为文物标准体系制定提供重要的管理依据。

（四）明确标准体系构建要点，增强文物保护标准化水

平

首先，需要将工作重点放在文物保护活动开始中对于

标准需求层面，明确并全面关注标准具体适用范围。需要注

意，虽然在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建设中使用“自下而上”的建

设方式，但是这也并不表明就需要排斥和丢弃“自上而下”

的手段，事实上将两者有效结合可以获取事半功倍的建设效

果。需要将制定标准、发布文物保护标准当作核心，重点关

注标准编制水平以及标准关系的明确程度。其次，要重点关

注与文物保护标准化有关的科研工作，积极展开知识积累、

知识整合，明确与文物保护标准相关的技术，逐步增强文物

保护标准化开展的能力以及水平，为今后文物保护标准体系

建设编制工作的健康发展、稳步推进奠定一个良好基础。最

后，针对标准体系内部的子体系或者类别进行划分过程中，

需要充分依托文物保护标准体系内部类别展开进一步的细

化，结合专业、行业、门类等标准活动性质具备的同一性保

证标准体系划分合理性。

总之，在构建标准体系过程中，需要充分依托系统性、

科学性以及计划性的原则，将经验、科技以及技术所产生的

综合成果当作重要基础，以获取最佳、最合理的效益为目

标，明确不同专业以及标准子体系建设的目标，保证标准体

系的建设与文物保护需求以及工作内容相符合，力求改进标

准体系结构关系，让标准体系具备的功能在文物保护中彻底

发挥出来。

结束语

文物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财富宝藏，具备较强的不可再生

性以及历史性。在近年来，我国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

视，并积极制定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标准，持续改进文物保护

工作开始方式、范围以及观念，不过在文物保护工作仍旧存

在一定的缺陷。为此，必须要结合文物保护工作开始效果制

定严格、完善的标准体系，规范化管理文物保护标准体系构

建流程，明确文物保护方式，将各种科技手段以及管理制度

引入到文物保护标准化活动当中，让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能

够得到高质量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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